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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时刻有效看护
儿童溺水预防的首要行动

是时刻有效看护。
2.家中和家周围溺水预防
家中的水盆、水缸用完后

立即清空，同时，在家长用水
时，让幼儿远离。

3.泳池溺水预防
确保带孩子去正规的泳

池。在下水前，确保孩子已经
掌握关于水安全的技能，并确
保你的孩子已做好热身运动。

4.开放水域溺水预防
如果带着孩子去海滩玩水

或游泳，要做到时刻看护。若
多人一起到海边游泳, 必须指
派人员轮流看管孩子。

5.教育孩子关于溺水预防

告知孩子应在家
长或成年监护人的看
管下参加水上活动，
不允许单独或与其他
伙伴一起去水边玩耍
或游泳。

告知孩子哪里可以游泳：
要去正规的游泳场所游泳。水
塘，水渠、江河不可以游泳，
即使有人在游泳，也不能去没
有游泳管理员，非专门开设的
水域游泳。

告知孩子如果发现同伴溺
水时，他需要怎样做：大声呼
喊，但不要下水；可以将周围
的救生圈等扔给溺水者。

6.学习心肺复苏，以备急
救时用。

生存教育和自救知识，应该是人类知识
中最宝贵、最“有用”的部分。我们正在推
行素质教育，可是最基础、最重要的求生素
质培育却被遗忘在视野之外，这种不合理的
现状必须尽快改变。在我们的邻国日本，国
民从进入小学就开始接受以自救知识为主体
的生存教育，从而大大提高了国民在紧急情
况下自救及施救的能力和素质。国人在游泳
技能、防火防震常识、交通避险常识、急救
常识等方面普遍存在教育盲区，这种生存技
能缺乏的现状亟待改变。

希望全社会切实加大生存教育“扫盲”
力度，特别要将其作为必修科目列入中小学
教育课程，让大众特别是青少年在面对危险
的时刻能更聪明、更强大，这是一次次意外
不幸对我们的警示和要求。 晚综

生存教育刻不容缓

痛心！3名小学生池塘溺亡
■最小的10岁，最大的12岁
■家人称其中两名欲救落水者不慎溺水

孩子们急救知识匮乏

在西方发达国家，游泳池比比皆是，不
仅大学有，中学有，小学有，甚至幼儿园都
有。这些游泳池，水深20厘米、30厘米、40
厘米不等，适合不同年龄儿童的深度。而我
国目前，大学尚不能达到全部拥有游泳池，
只有在个别大城市的重点中学才能拥有恒温
游泳池，连中小城市几乎不存在恒温游泳
池，更甭提乡村。说到底，出现如此频繁的
学生溺水事件，不能总怨大水无情，也不能
总怨孩子们不听话，总是背着家长、老师

“私自行动”。这一起起悲剧事件，让我们看
到了国家对农村教育投入的“欠账”，也看到
了孩子们急救知识、基本求生技能的匮乏。
殊不知，教育不仅仅是对课本知识的灌输，
更是对求生技能、生存知识的传授。

溺亡悲剧三点原因

其一，教育“重文轻武”。学校和家长有
教育学生识别危险的义务。然而，恰恰只重
视文化学习而对游泳等安全教育的漠视，造
成大部分学生对私自游泳的危险性没有足够
的认识，更不懂得自救和互救的知识，乃至
在出现险情后盲目下水自救，导致悲剧的发
生。其二，责任“重内轻外”。按照有关条
例，学生在学校内发生安全问题，学校负有
责任，但在校外，就与学校无关。正是这种
责任偏倚，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学校“只要不
在学校出事”就行的认识。其三，投入“重
城轻农”。城市孩子有很多娱乐项目，但在农
村，娱乐场所少，无人看管的池塘往往成了
他们的乐园。加之家长务农繁忙，没有时间
陪伴孩子，这必然使得池塘成了高危地带。

4 月 27 日上午 10 时许，广东东
莞石排镇下沙杨屋连塘境内，几个小
孩在池塘边玩耍，其中3名小孩不幸
溺水身亡。

记者赶到事发现场，警方已经将
溺水小孩从池塘打捞出来。据其中一
名死者爷爷讲述，事故发生时，有四
五个孩子一同来到该池塘边玩耍，其
中一个孩子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掉到
水塘看不见了。而其他两名小孩见状
下水去救，也不慎落入池塘。

据了解，27 日上午在该池塘边
玩耍的孩子均在石排镇同一所小学读
书，平常相互之间也在一起玩耍。

事发之后，有周边街坊报警，石
排公安分局的民警和石排医院的医护
人员赶到现场，经确认3名溺水儿童
抢救无效死亡，3 名儿童两男一女，
最小的今年10岁，最大的12岁，目
前该案件已移交松山湖公安分局处
理。

2019年4月27日10时30分，石排
公安分局110接报称石排镇下沙村杨
屋连塘（被生态园征收地域）有3名小
学生溺水。后经石排医院医生到场，
确认3名溺水儿童抢救无效死亡。经

调查，3 名溺水儿童均为下沙智元小
学学生：黄家雄（男，10 岁，河源人）、
罗雪（女，12岁，湖南人）、韦成叶（男，
11岁，贵州人）。目前，该警情已移交
松山湖分局处理。

如何预防儿童溺水

■警情通报

事发现场。 医生在现场营救。

□玫昆仑

两名男孩见义勇为，其行为应
当肯定，其精神应当鼓励，但其做
法不值得效仿，更不宜推广。所
以，表彰未成年人见义勇为，一定
要适度，切莫过分，以免产生误
导，导致好心办“坏事”。

从生理上讲，未成年人特别是
青少年的身体还处在发育阶段，思
维能力和行为能力也没有成熟；从
情理上讲，未成年人从体力、知识
到社会经验等方面都处于弱势地
位，还不具备与突发事件、自然灾
害甚至违法犯罪分子作面对面抗衡
的能力。在此背景下，未成年人不
宜见义勇为。何况，《未成年人保护
法》《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也不提倡未成年人特别
是青少年见义勇为。

如今的问题是家庭、学校和社
会，对未成年人盲目见义勇为造成的
伤亡并没有引起高度重视，没有开展

针对性的教育、引导与警戒活动，教
育和引导未成年人不要盲目见义勇
为。相反，有的地方还对未成年人见
义勇为进行大肆表彰和鼓励，误导了
一些未成年人盲目见义勇为而造成
群死群伤事故。

当然，不提倡未成年人盲目见义
勇为，并非反对见义勇为。未成年人
见义勇为牺牲后，相关部门该认可的
还得认可，该给相关待遇的还得给，
但不宜大肆宣传表彰，应当鼓励未成
年人根据自己的实际能力和条件见
义“智”为。为此，家长、学校和全社
会应当对未成年人开展生命安全教
育，教育他们在危急时刻要学会保护
自己，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生命只有一次，每个人保护生命
的第一原则就是保护自身安全，未成
年人更应当如此。这样才有利于家
庭、社会的正常、健康和良性运转。
从这个角度上讲，表彰未成年人见义
勇为，不宜过度、过分，适可而止，以
免误导未成年人盲目见义勇为。

对未成年人见义勇为的表彰要适度

据河南兰考县公安局4月20
日通报，当日14时56分，该局
接到报警：兰东干渠谷营段有人
坠河。接警后，该局立即出警施
救。经初查，当日 14 时许，谷
营镇某村程某 （女，11 岁） 在
兰东干渠河边玩耍时不慎落水
（后溺亡），附近玩耍的曹某
（男，12 岁）、崔某 （男，17
岁） 施救过程中溺亡。通报称，
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4月24日，记者从兰考县官
方人士处获悉，兰考救人溺亡的
两名男孩已被认定为见义勇为，
县里将举行表彰会。

两男孩救人溺亡


